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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商務部辦公廳商務部辦公廳商務部辦公廳商務部辦公廳    財政部辦公廳財政部辦公廳財政部辦公廳財政部辦公廳    海關總署辦公廳海關總署辦公廳海關總署辦公廳海關總署辦公廳    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    

關於部分外商投資企業產品出口情況檢查有關工作的補充通知關於部分外商投資企業產品出口情況檢查有關工作的補充通知關於部分外商投資企業產品出口情況檢查有關工作的補充通知關於部分外商投資企業產品出口情況檢查有關工作的補充通知    

    

【發佈單位】商務部辦公廳 財政部辦公廳 海關總署辦公廳 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  

【發佈文號】商辦資函[2011]979 號  

【發佈日期】2011-08-31 

 

經國務院批准，發展改革委、商務部令 2007 年第 57 號公佈了《外商投資產業指

導目錄（2007 年修訂）》，不再將產品全部直接出口的允許類外商投資項目列為鼓勵

外商投資項目。財政部和海關總署發佈 2007 年第 42 號公告，對產品全部直接出口的

允許類外商投資項目進口設備稅收政策，作出明確規定。  

 

  為執行有關進口稅收政策，解決各地在執行商務部、財政部、海關總署、國家

稅務總局《關於印發產品全部直接出口的允許類外商投資企業產品出口情況檢查暫

行辦法》（商資發[2006]1 號，以下簡稱檢查辦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商務部會同相

關部門對檢查辦法進行了修改完善，現就進一步做好出口檢查及退稅工作補充通知

如下：  

 

  一、各地商務主管部門會同財政部駐當地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以下簡稱財政

專員辦）、當地海關和國稅部門（以下簡稱相關部門），對 2002 年 10 月 1 日至 2007

年 11 月 30 日期間設立或增資，並根據《財政部 國家計委 國家經貿委 外經貿部 海

關總署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調整部分進口稅收優惠政策的通知》（財稅[2002]146 號）

和財政部、海關總署 2007 年第 42 號公告，以及《財政部辦公廳 商務部辦公廳 海關

總署辦公廳 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關於產品全部直接出口的允許類外商投資企業進

口設備稅收政策問題的意見》（財辦關稅[2008]12 號）享受進口設備稅收先徵後退政

策的外商投資企業（以下簡稱企業）的產品出口相關情況進行匯總。  

 

  二、請各地商務主管部門通知企業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前將 2011 年以前核查期

各年度產品出口情況核查表（以下簡稱核查表，見附件 1）一式四份及申請退稅企業

繳稅情況匯總表（見附件 2，請隨附光碟）報送當地省級商務主管部門。  

 

  三、商務主管部門收到核查表並進行初步審查後，按順序將核查表以及核查產

品涉及的進出口報關單證等相關材料轉當地海關、國稅局、財政專員辦，由相關部

門對企業產品出口有關情況進行審核。相關部門確認企業申報各項情況屬實的，在

核查表上加蓋部門公章，商務主管部門于 12 月 31 日前將加蓋相關部門印章的核查

表反饋給企業三份，同時將准予退稅企業有關情況匯總表（見附件 3）報商務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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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匯總表抄送當地相關部門。  

 

  四、經核查情況屬實的企業，可根據《財政部 中國人民銀行 海關總署 國家稅

務總局關於印發〈進口稅收先徵後返管理辦法〉的通知》（財預[2009]84 號），按已通

過核查年限向納稅地海關申請辦理有關進口設備所徵稅款的返還手續。核查一年且

符合規定的，可申請返還已繳納稅款的 20%；核查兩年且符合規定的，可申請返還

已繳納稅款的 40%；依此類推。企業申辦返還稅收時，應附加蓋印章的各年度產品

出口情況核查表（紙質原件一份）。  

 

  五、納稅地海關應將加蓋印章的企業各年度產品出口情況核查表報送財政部預

算司（紙質原件一份）。  

 

  上述經核查情況屬實的企業，此前已向海關申請辦理有關進口設備所徵稅款返

還手續，且海關按規定已向財政部報送稅款先徵後返申請材料的，由當地商務主管

部門會同海關、國稅、財政專員辦對企業重新填報的核查表進行復核。經復核屬實

的，當地商務主管部門將核查表報送財政部預算司（紙質原件一份），由財政部憑此

次復核屬實的結果證明，按申請返還的比例批復同意返稅並通知有關海關。  

 

  六、核查發現企業申報情況不實的，企業有關進口設備所徵稅款不再返還，同

時追繳該項目已返還的稅款，並依法予以處罰。  

 

  七、上述通知事項執行過程中有何問題，請及時與相關部門聯繫。  

 

  附件 1、 （ ）年度企業產品出口情況核查表             

     2、企業申請退稅情況統計表                        (略) 

     3、（ ）省（市、區）准予退稅企業有關情況匯總表  

 

 

                           商務部辦公廳  

                           財政部辦公廳  

                           海關總署辦公廳  

                          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 

http://big5.mofcom.gov.cn/aarticle/b/f/201109/20110907730281.html 


